
臺中市政府目前營建剩餘土石方
之政策解說

報告單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簡報人員:營造施工科鄭永德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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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署整體土方去化推動機制(附錄)

彰濱產業園區崙尾暫置區未來土方收受申請機制說明(附錄)

內政部消防署防災示範公園暫置區未來土方收受申請機制說明(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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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1/2)

臺中市在114年營建剩餘土石方產出量為658萬方，

占全國約17.9％。

因應內政部國土署115年1月1日營建剩餘土石方全

流向管理新制上線，臺中市面臨後端去化量能不足、

GPS車機安裝緩慢，聯單程序增加導致工地出土不

順等情形，本府透過「延長建築期限、餘土異地暫

置、公有地需土盤點、強化後端去化」相關策略積

極因應，確保建築工程如期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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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2/2)

何謂營建剩餘土石方? (可再利用)

建築工程、公共工程及各類開發行為施工過
程所產生之泥、土、砂、石、磚、瓦及混凝
土塊等物質，經分類處理後可再利用或作為
回填材料使用。

資料來源: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

營建混合物？(環保局)

臺中市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第4條
規定略：「未於施工工地現場分離或分類者，
應依環保法令規定辦理。」

逕為交易？(土資場或砂石場)

臺中市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第6條
規定略：「餘土土質代碼為B1、B2-1、B2-2

類，並經專業工業技師及營造業專任工程人
員簽證屬可直接利用物料，得由建築工地直
接運往土資場或砂石場處理。」

逕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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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納管B→C

舊制A→B

全流向管制:

1. 行政院於114年8月28日核定「營

建剩餘土石方最終去處規劃方

案」，建立營建剩餘土石方自產

出、運送至最終去化之全流程管

理制度，115年1月1日正式上線。

2. 舊制為A→B流向管理模式，新制

係採A→B→C全流向管理模式。

A點:為建築工程或公共工程工地
B點:為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
C點:為最終去化場所

 中央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新制-政策方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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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資場-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都發局
砂石場-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發局(工廠登記證)



A

B C

增加最終去化量能

• 陸域（大型開發工程收容餘土、填埋型土資場

潛在區位及地層下陷私有農地改良機制）

• 海域（填海造地）台北港、台中港

• 港區（商港及離島基礎式工業區）高雄南星計畫

 中央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新制-政策方向(2/5)

6

杜絕:摩托車綁GPS、砂石車停等土資場附近(繞場)



中央營建剩餘土石方新制執行方式

電子聯單及GPS車機規範：
1.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依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訂頒「營建剩餘

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運送證明文件及其格式」自115年1

月1日生效。
2. 內政部114.7.18台內國字第1140809070號令訂定發布及內政

部115.1.30台內國字第1150800992號令修正發布營建剩餘土
石方清除機具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規範。

3. 電子聯單程序增加、使用國土署認證車機

 中央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新制-執行方式(3/5)
電子聯單

資料來源: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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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土質不同聯單且聯單與運送地點綁定。

2.司機掃Qrcode拍照車頭、車尾、輸入基本資料。

3.車機訊號：傳國土管理署及臺中市政府自建GPS系統。

4. 中央土方資源中心管理全國土方去向。



增加營建剩餘土石方去化量能

臺中港填海造地部分：依行政院114年8月28日

「營建剩餘土石方最終去處規劃方案核定本」，

盤點全國提供土方去化地點及潛在營建剩餘土石

方最終去處分析，本市海域港區為臺中港北填方

區及南填方區（如右附表）。

 中央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新制-執行方式(4/5)

B1~B6

8

這項政策對臺中市而言非常重要，因為本市本身土方產出量大，
但可長期穩定收容的最終去化場所相對不足，因此若臺中港順利
運作，將可大幅舒緩目前中部地區土方壓力。



增加營建剩餘土石方去化量能

臺中港暫置區部分:內政部於115年1月13日「加速營建剩餘土石方去化」研商
會議有關擴增中部地區之土方去化作法，目前臺中市尚無規劃暫置地點，港
務公司規劃港區內1處5公頃土地（暫置20萬方土方，未來可擴大暫置面積），
相關管理制度、收費方式、聯單作業與進場規範，目前仍由市府與港務公司
持續研商中。

 中央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新制-執行方式(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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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議員議會反映：
台中港暫置區及南北填方土方車輛沿線及
暫置區之汙染問題要嚴肅審慎評估，防汙
作法及回饋機制。

未來臺中南填方



土石方產出及處理量能分析：

臺中市為中部地區主要都市，各項重大公共建設陸

續推動與民間建築同時大規模的建設，營建剩餘土

石方產出量占全國比例約17.9％（依114年產出量

約658萬方），其中約446萬方(67.8％，約7成)逕

為交易，其餘進土資場約為212萬方 (32.2％，約3

成)。

因此市府目前積極擴充合法去化管道，同時維持逕

為交易制度運作，希望避免工程進度受到太大衝擊。

 本市執行現況及中央新制造成影響(1/5)

 本市目前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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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目前共有10處收容處理場所，分別位於南屯區2處、北屯區1處、清水區1處、

神岡區2處、龍井區2處、大里區1處及烏日區1處，總計年處理量約451萬方。

 本市執行現況及中央新制造成影響(2/5)

※圖例說明（分布密度）

1家：清水、大里、北屯、烏日區

2家：神岡、龍井、南屯區

大里

神岡

清水

神岡

龍井

南屯

南屯

龍井

北屯

烏日 11



臺中市GPS管理情形(114年12月底前台中市GPS

可以使用App不用裝車機)

「臺中市建築工程賸餘土石方申報作業辦
法」於108年12月修正實施，明訂載運建
築工程賸餘土石方運輸車輛須裝設GPS並
即時回傳軌跡。

「臺中市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
於110年7月修正，規定建築工程及公共工
程（含自辦市地重劃）之賸餘土石方運輸
車輛均須裝設GPS並即時回傳軌跡資料。

 本市執行現況及中央新制造成影響(3/5)

目前經國土署認證的車機有十家，據調查
車機安裝費用區間落在
買斷:10000-14000元/台
月租:約350-600(含門號綁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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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目前採取雙軌併行方式，讓地方既有系統與中央系統
同步運作，希望減少制度轉換期間對業界的影響。



本市營建剩餘土石方逕為交易制度

本市為全國第1個餘土可逕為交易之直轄市政府，「臺中市建築工程賸餘土石方申報作業辦法」
第3條規定略：「建築工程開挖深度一點五公尺以下，其產生之賸餘土石方土質代碼為B1、
B2-1、B2-2類之可直接利用物料得交由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或砂石場處理」。（PS：公共

工程餘土經工程主辦機關認定為可直接利用物料者，得經工程主辦機關審查核准逕為交易）。

依據「臺中市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第7條規定

本市建築工程所產出餘土應運至本市收容處理場所。(臺中市建築工程土方不得外運)

屬可直接利用物料者應運至本市土資場或砂石場處理。(臺中市建築工程土方不得外運)

本市收容處理場所、砂石場之處理量不足或有特殊情形時，都發局得公告開放其他縣
市收受餘土。

 本市執行現況及中央新制造成影響(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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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新制造成本市影響:

建築工地土石方去化量能不足

土資場缺乏最終去化地點

後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問題

 本市執行現況及中央新制造成影響(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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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直接造成工地出土變
慢、運輸等待時間增加，也提
高整體營建成本。



(一)採行GPS雙軌併行機制(降低制度轉換衝擊)

(二)簡化後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程序

(針對建材行、園藝、花圃行等)

(三)建築期限之延長(避免因土方問題導致工程逾期)

(四)頒布異地暫置相關辦法(增加短期緩衝空間)

(五)增加去化量能(公有土地盤點招標作業中)

(六)強化跨縣市區域合作(彰濱崙尾暫置區、苗栗大桃坪)

 本市相關因應對策(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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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措施並非單一短期作法，
而是希望透過系統性調整，
協助臺中市整體營建環境穩
定運作。



(一) 採行GPS雙軌併行機制(目前採雙拋不影響)

1.本市原已建置土方清運GPS管理系統，配合中央政

策採行GPS雙軌併行方式管理土方清運車輛，維持地

方GPS系統運作。

2.目前本市納管GPS管理之車輛約4,625輛（統計至6

月5日止，本市已有1160台車機核准，30台申請中），

後續將配合中央政策逐步整合至中央系統。

3.加強土方清運車輛管理與查核(杜絕繞場)，確保土

方流向可追蹤。

 本市相關因應對策(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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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化後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程序：

有關簡化後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文件部

分，原則配合中央政策，針對建材行、園藝

花圃行等，得以公司登記文件及載運地點等

資料審查再利用計畫並核發聯單，本府並配

合加強後端相關流向查核及管理。

 本市相關因應對策(3/35)

研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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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期限之延長

1.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核發日期為114年
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者，除原依本
府114年5月26日中市都工字第
1140110230號公告增加建築期限2年外，
再自動增加建築期限1年，合計共增加
建築期限3年。

2. 本市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核發日期為
115年1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者，其
建築期限除依建築法第53條之規定得
申請展期1年並以1次為限外，准其自
動延長建築期限2年。

 本市相關因應對策(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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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彈性措施，讓業界有較充裕時間調整施工與土方規劃。



(四)頒布異地暫置相關辦法

針對土方去化量能不足，本府已研擬建築工程餘土異地暫置機制

115.02.06中市都工字1150029719號頒布異地臨時暫置相關規定公告

115.03.30中市都工字第11500646951號公告異地臨時暫置相關查核表

暫置地為建築工程基地

暫置地為未有建築許可之空地

 本市相關因應對策(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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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建築基地內部暫置，或未具建照空地暫置，都必須符合相關土地使用與安全管理規範。



異地暫置公告

 本市相關因應對策(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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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制度目前已成
為工地短期調度的
重要工具之一

臺中市建築物施工管制辦法
第17條規定圍籬高度2.4公尺
~4.5公尺，土方堆置高度不
要超過為圍籬高度



異地暫置相關辦法

未有建築許可之空地之適用條件：

依據內政部115年1月28日台內國字第1150801127號函，並符合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

例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規定者，始得申請核准。

一. 非都市土地：

得申請核准：丁種建築用地、礦業用地、窯業用地、林業用地及農牧用地（限102年9

月21日修正生效前已核准之既有合法磚窯廠毗鄰之土地），惟均應符合附帶條件規定。

暫置地點如係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重大建設計畫所需之臨時性設施，經徵得

使用地之中央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同意後，得核准為臨時使用。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於核准時，應函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將臨時使用用途及期限等資料，依相關規

定程序登錄於土地參考資訊檔。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負

責監督確實依核定計畫使用及依限拆除恢復原狀。

 本市相關因應對策(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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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暫置相關辦法

二.都市土地：

(1)土地使用分區：

得申請核准：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工業區倘屬產業

創新條例、原獎勵投資條例或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編定者

（如臺中市編定工業區概況一覽表），應洽主管機關確認。

不得申請核准：農業區、保護區，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事

項屬正面表列規定未列得容許使用者（例如水湳、新市政

中心專用區細部計畫範圍內各專用區；原市轄第一種、第

一之A種、第一之D種住宅區；軍功、水景細部計畫第一之

一種住宅區等）。

(2)公共設施用地：應按其指定目的使用，爰應洽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審認。

 本市相關因應對策(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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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暫置查核表

 本市相關因應對策(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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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已公告異地暫置查
核表，未來將透過制度
化查核方式，使審查流
程簡明。
主要查核內容包括場地
安全、排水、防塵、交
通及流向管理等事項。



(五)增加去化量能

已成立「臺中市政府營建產出物跨局處推動平台」並召開2次會議，盤點市轄公有土地

作為需土工程或暫置放區，協助土資場餘土後端去化。

目前本府各機關正依規協助盤點合適暫置或窪地回填地點，並將於後續由本府都市發展

局研訂「臺中市市有土地收受土石方收費標準」(5月6日草案公告完成，法治程序中) 

及「臺中市公有地需土工程收受本市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後端去化土石方實施計畫」

相關計畫

公有地盤點標案：「臺中市公有地需土工程收受本市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後端去化土

石方實施計畫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經費新臺幣 880萬元勞務採購案。

第二次上網招標公告日：115/05/29日、截止日：115/06/29日。

 本市相關因應對策(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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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公部門帶頭整合，希望建立更穩定的土
方去化體系，減少市場短期失衡問題。



(六) 強化跨縣市區域合作：

依中央政策與鄰近縣市合作：

1. 彰濱產業園區暫置-土質種類B1~B5（B點）：6月1日

彰化縣政府管理彰濱產業園區開放暫置，收土量約為

144萬m³。不收土資場土方。

2. 內政部消防署防災示範公園-土質種類B1~B4（B點）：

預計8月開放，中部地區公共工程主辦機關土方交換。

3. 苗栗縣大桃坪填埋型土資場-土質種類B5（C點）：營

運中，供土資場去化。

4. 新竹縣填埋型土資場（C點）：預計116年(明年)營運，

供土資場去化。

 本市相關因應對策(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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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跨縣市區域合作：

1.臺中港南北填方區填海造陸-土質種類B1~B6：將取代彰濱崙尾暫置區

配合中央規劃，以臺中港南北填方區填海造陸作為重要最終去化管道，並經本府

邀集港務公司召開2次會議討論，行政院長公布南填方區最快預計7月25日開始營

運，收容量由原規劃143萬立方公尺提升至300萬立方公尺，並比照臺北港模式，

由港務公司管理營運辦理。收土費用：公共工程收費240/立方公尺、非公共工程

收費450/立方公尺。

 本市相關因應對策(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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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中港暫置區部分：

考量暫置區堆置之臨時土方係為南北填方工程之前置作業，為求用管合一及

事權統一，建議仍由港務公司將暫置區與南北填方區整體研議評估營運管理。



 臺中港營建剩餘土石
方收容作業(13/35)

行政院長宣布臺中南填方區最快預計7月25日開始營運，收容

量由原規劃143萬立方公尺提升至400萬立方公尺，並比照臺

北港模式，由港務公司管理營運辦理。



 中市率中部五縣市之先發布台中港土
石方作業要點 完善去化管理機制(14/35)

因應台中港將於今（115）年7月25日啟動營建
剩餘土石方收容作業，市府都發局率中部五縣
市之先，正式發布「台中市政府辦理非公共工
程運送營建剩餘土石方至台中港作業要點」，
建立非公共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至台中港
的申請、檢驗、運輸及管理機制，提供中部地
區營建剩餘土石方穩定、合法且具規模的最終
去化管道，進一步完善土石方全流程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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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5)



收受土質:B1~B6需取樣檢測，如下表(16/35)

保證金:50萬/案

每批體積數量:600~9600立方公尺

收費標準:新臺幣450元/立方公尺

回饋金：新臺幣600元/立方公尺

備註:
無紅火蟻文件應為二年
內之有效證明文件

應破碎處理至十公分（含）以下

臺中港收容非公共工程剩餘土石方作業規定

資源處理場：包括「營建剩餘土石方收容處
理場所」及收容營建混合物之「處理機構」、
「再利用機構」及「地方政府依廢棄物清理
法核准之簡易分類場」。

為避免受污染土方污染海域及防止紅火蟻擴
散，臺中港禁止收受來自環保單位所公告之
「控制場址」或「整治場址」所產出土石方。

廢棄物非屬臺中港可收容物，應依廢棄物清
理法等環保相關法規處理，不得混雜運入。



(17/35)



 申請流程(18/35)

1.第一階段（推薦審查）：
由地方政府就案件合法
性、土方來源、土石方
處理計畫、土方流向管
理及相關證明文件辦理
審查，確認符合規定後
推薦至台中港務分公司。

2.第二階段（收容審查）：
由台中港務分公司依收
容容量、土質條件、檢
驗文件、運輸規劃及相
關收容規定辦理審查，
核准後始得進場。

台中港南北填方區位置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署



 相關規定(19/35)

1. 須以35噸砂石車載運(裝設GPS)，每車以12立方公尺計算。

2. 應提送人員、車輛名冊資料，並依臺中港務分公司相關作業規

定申請人員及車輛港區通行證。

3. 載運餘土車輛應隨車攜帶港區通行證及土石方運送憑證，經臺

中港務公司相關管理人員查驗核實後始可進場。

4. 出土期間定期參加收土單位辦理之職業安全協議組織會議，未

參加者禁止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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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開放本市建築工程所產出營建剩餘土石方得運
至彰濱產業園區崙尾暫置區暫置(B點) (20/35)

苗栗大桃坪土資場B5類
臺中土資場末端去化(C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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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水利資源處-業務專區-彰濱土石暫置區專區(21/35)
https://www.chcg.gov.tw/DTO/water/07other/other01_list.aspx?topsn=8091

依據國土署中部地區土方暫置及去化推動說明會4
月27日會議紀錄：
後續可增加423萬立方公尺收容量。

1.受理申請：彰化縣政府/水利資源處水利管理科
/6月1日開始受理。
2.暫置區面積：約10公頃，暫置容量約40萬立方公
尺。
3.中部5縣市公共工程及民間工程土方：包含苗栗、
臺中、彰化、南投及雲林。
4.土方進場：預計6月中~6月底可進場。
5.GPS聯單：類土資場,民間工程由建管單位(市府
都發局)出具聯單。
6.土方品質問題：原車退回,甚或沒收保證金。
7.收費價格：公共工程及民間工程土方550元/立方
公尺；彰化縣政府所屬公共工程300元/立方公尺。

彰濱產業園區暫置

https://www.chcg.gov.tw/DTO/water/07other/other01_list.aspx?topsn=8091
https://www.chcg.gov.tw/DTO/water/07other/other01_list.aspx?topsn=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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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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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5)



42

(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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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收土量大，因此未來將採較嚴格的車流管
理與進場審核制度。市府也提醒業界，未來跨
縣市運輸時，仍需符合GPS與聯單管理規定。

(29/35)



44

(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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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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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5)



為因應土石方問題，本府已採行短、中、長期措施逐步改善，說明如下：

1.短期措施：

公告建築工程餘土異地暫置制度，緩解建築工程出土之壓力，本局業已依規於115年2月6日以中市都工字第
1150029719號公告，可異地臨時暫置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並於3月30日公告相關作業表格。目前已有1案申
請完成。

2.中期措施：

(1)「臺中市市有土地收受土石方收費標準」：相關收費標準已於5月6日辦理草案預告程序，臺中市政府得按土資
場後端去化土石方體積收取管理費，每立方公尺新臺幣380元。

(2)「臺中市政府公有地需土工程收受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餘土實施計畫」：計畫與草案一併發布實施，另公有
土地盤點辦理招標作業中。

(3)公有地盤點標案：「臺中市公有地需土工程收受本市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後端去化土石方實施計畫委託專案
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經費新臺幣 880萬元勞務採購案。第二次上網招標公告日：115/05/29日、截止日：
115/06/29日。

3.長期措施：

以臺中港填海造陸等大型工程作為中部地區最終去化場所(南填方預計7月25日開始收土，收土量約為400萬m³)；
另配合中央政策與鄰近縣市合作（6月1日彰化縣政府管理彰濱產業園區開放暫置，收土量約為144萬m³、苗栗縣大
桃坪填埋型土資場及新竹縣填埋型土資場協助收容等）。

 本市相關因應對策結論(35/35)

49
未來也需要各公會與業界持續配合，共同落實合法流向與管理制度。相信透過中央、地方及產業界一
起合作，可以讓臺中市營建環境更加健全，工程推動也能更加順利。



本市近期政策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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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防鼠患

 廚餘與垃圾管理

 阻斷水源與通道

 周邊環境加強管理

 建材與機具整齊堆放

 本市近期政策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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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榮獲『內政部113年度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處理與規劃設置土
資場及流向管制督導考核評定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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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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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國土署整體土方去化推動機制(附錄)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署研商會議紀錄及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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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電信及天然氣（瓦斯）管線業者所反

映營建剩餘土石方計畫書及電子聯單向地

方政府申請作業受阻情事，如所在縣市尚

未明確指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建議

由各地方政府受理道路挖掘主管機關核發

土方聯單。請各地方政府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參採附表1(建議分工表)儘速協助各

管線單位加速核發土方聯單。

 地方政府核發五大管線土方聯單
分工研商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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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濱產業園區崙尾暫置區未來土
方收受申請機制說明(附錄)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中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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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消防署防災示範公園暫置區
未來土方收受申請機制說明(附錄)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署研商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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